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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权的法律规定

《民法典》 涉及名誉权的规定

主要有以下几条：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

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第一千零二十五条规定： 行为

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 舆论

监督等行为， 影响他人名誉的， 不

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除外 ： （一 ） 捏造 、 歪曲事

实； （二） 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

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 （三）

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

第一千零二十六条规定： 认定

行为人是否尽到前条第二项规定的

合理核实义务 ， 应当考虑下列因

素 ： （一 ） 内容来源的可信度 ；

（二） 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

是否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三） 内

容的时限性； （四） 内容与公序良

俗的关联性； （五） 受害人名誉受

贬损的可能性； （六） 核实能力和

核实成本。

第一千零二十七条规定： 行为

人发表的文学、 艺术作品以真人真

事或者特定人为描述对象， 含有侮

辱 、 诽谤内容 ， 侵害他人名誉权

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

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发表的文学、 艺术作品

不以特定人为描述对象， 仅其中的

情节与该特定人的情况相似的， 不

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千零二十八条规定： 民事

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 网络等媒体

报道的内容失实 ， 侵害其名誉权

的， 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

或者删除等必要措施。

劳动关系中的纠纷类型

结合 《民法典》 与我们检索到

的名誉权纠纷判决， 我们对劳动关

系中的名誉权纠纷进行分类整理，

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

1.按纠纷起诉和被诉主体对劳

动关系中的名誉权纠纷分类

根据对我们检索到的案件的分

析， 在劳动关系中的名誉权纠纷，

主要发生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

间、 劳动者和劳动者之间， 具体从

纠纷主体上讲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

侵犯名誉权； 第二类是用人单位起

诉劳动者侵犯名誉权； 第三类是劳

动者起诉其他劳动者侵犯名誉权。

其中， 发生最多的是劳动者起

诉用人单位侵犯名誉权。

（1） 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侵

犯名誉权

劳动者起诉用人单位侵犯其名

誉权， 这类案件是劳动关系中名誉

权纠纷的主要类型。 在劳动关系存

续期间， 用人单位不可避免地要对

劳动者进行指挥管理、 奖励惩戒、

评价或者终结劳动关系。 一旦劳动

者对用人单位的此类行为不认可，

或者用人单位的行为不甚妥当， 就

极易发生名誉权纠纷。

（2） 用人单位起诉劳动者侵

犯名誉权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

的名誉权纠纷中， 也有少部分是劳

动者因劳动争议在互联网等社交媒

体散布各种对用人单位不利言论引

发的名誉权纠纷， 用人单位认为劳

动者发表传播不实言论， 侵犯了用

人单位的名誉权。

在彭某等与江西省萍乡市建筑

设计院名誉权纠纷一案中， 因彭某

与设计院发生劳动争议， 彭某等将

劳动争议案的起诉状、 对设计院的

举报信等发送到互联网上， 设计院

认为彭某等的行为侵害了设计院的

名誉权， 二审法院认为彭某等发帖

内容尚属于我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

由的范畴， 虽不认同其行为方式，

但未构成名誉侵权。

在冯某与北京恒泰普惠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中， 冯

某在劳动关系解除后通过张贴大字

报、 在微信平台发布信息等方式，

散布公司的负面信息， 公司认为冯

某的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 二审法

院认为冯某的行为构成公司社会评

价降低， 侵害了公司的名誉权。

（3） 劳动者起诉劳动者侵犯

名誉权

劳动关系中的名誉权纠纷不仅

发生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劳

动者起诉其他劳动者侵犯名誉权也

时有发生。

在陈某诉孙某名誉权纠纷一案

中， 孙某作为某银行分行行长在党

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通报了陈某的违

规行为并使用了 “假公济私” 等词

语， 陈某认为孙某的行为侵犯了其

名誉权， 二审法院认为孙某在会议

中讲话发言属于单位内部领导对职

工的管理教育行为， 是职务行为并

非对陈某进行侮辱性评价， 认定孙

某侵犯名誉权不成立。

在夏某诉赵某等名誉权纠纷一

案中， 赵某因团队业绩奖励问题与

公司负责人夏某发生矛盾， 赵某以

其夫杨某的微信号在群成员有 226

人且大部分群成员系客户的微信群

发帖攻击夏某。 法院认为劳资纠纷

法律已赋予劳动者充分的方式维护

合法权益， 赵某的发帖行为具有贬

低他人人格尊严的故意， 客观上已

在公众范围传播， 构成名誉侵权。

2.按被诉侵权行为类型对劳动

关系中的名誉权纠纷分类

劳动关系中， 被诉侵犯名誉权

的行为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用人

单位或管理人员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对劳动者进行

管理的行为； 第二种是用人单位出

具离职证明等在劳动合同终结后的

行为； 第三种是用人单位或劳动者

传播扩散对对方的指责超出正常范

围的行为。

（1） 因管理行为被诉侵权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 用人

单位对劳动者的业绩进行考评， 在

考评过程中听取各方意见或对劳动

者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都是很正常

的管理行为。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 用人

单位对劳动者涉及违反规章制度的

行为进行调查同样也是正常的管理

行为。

但是， 有些劳动者认为用人单

位的管理行为侵犯了其名誉权， 从

而引发名誉权诉讼。

在曹某诉韶关市第二技师学院

名誉权纠纷一案中， 曹某认为学校

以开座谈会的方式对老师的上课进

行评论， 部分学生素质低、 评论不

客观， 且学生之间互相传播， 这种

方式侵害了其名誉权。

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有权依法

对劳动者的劳动、 工作情况作出客

观公正的评价， 这种评价也是劳动

者总体社会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以召开学生座谈会的形式向学

生调查了解曹某及其他教师任课情

况的意见， 仅作为考核的参考， 没

有侵犯其名誉权。

（2） 因劳动合同终结后行为

被诉侵权

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 用人

单位应当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的证明。 如果用人单位出具了不实

证明， 其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名誉

权呢？ 一般来说， 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的证明是劳动者用于求职的，

是给第三方看的， 主要对象是潜在

的用人单位。 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的证明的内容很显然会涉及对劳动

者的社会评价， 进而影响劳动者的

就业。

在俞某诉南京雨花苏宁电器有

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中， 俞某认

为公司在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上注明俞某系因 “严重违纪” 而被

解除劳动合同侵犯了其名誉权， 公

司认为没有侵犯其名誉权， 法院认

为侵犯名誉权成立， 解除理由更改

为协商一致解除。

（3） 因扩散影响的行为被诉

侵权

在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用

人单位在经营管理时不可避免地会

作出对劳动者的违纪处分， 或是对

劳动者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等决

定， 用人单位在作出决定后如果并

非将决定一对一通知劳动者而是进

行公示公告的话， 其实就是实施了

扩散影响的行为。 同样， 劳动者对

于用人单位的不满或指责， 如果并

非向特定负责的人员提出， 而是在

公司内部或在社会上进行散布， 那

也是实施了扩散影响的行为。

这些扩散影响的行为很有可能

被诉侵犯名誉权， 而司法机关在审

理案件时则将审查是否构成以侮

辱 、 诽谤等方式降低他人社会评

价、 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3.按影响范围对劳动关系中的

名誉权纠纷分类

基于影响范围， 劳动关系中的

名誉权纠纷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

影响范围局限于用人单位内部； 第

二类是影响范围超出用人单位内

部。

（1） 影响范围局限于用人单

位内部

在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如

果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 用人单位

按照规章制度对其进行纪律处分，

公布、 送达处分决定也是正常行使

管理职责的体现。 但纪律处分的公

布范围、 送达方式往往引起争议，

对于劳动者的纪律处分应在多大范

围内公布、 用何种方式送达这一问

题， 既涉及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权

也可能涉及劳动者的名誉权。 在实

践中， 因用人单位处分劳动者及公

布、 送达方式引起的争议主要涉及

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劳动者

工作表现不达标等情形。

一般来说， 用人单位在其内部

公布劳动者的处分行为， 不构成侵

犯名誉权。

在王某诉镇江百盛商城有限公

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中， 王某认为公

司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解除通知

张贴在公司的宣传栏里， 侵犯了其

名誉权。 法院认为， 公司作出了与

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据此将

该结论内容及形成经过进行通报的

行为， 属于用人单位对员工行使管

理权的正常行为而非侵犯名誉权。

（2） 影响范围超出用人单位

内部

如果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处分、

奖惩公布于用人单位之外， 为用人单

位之外的人员所知悉， 则很可能构成

侵犯名誉权。

在潘某诉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

中， 潘某以公司在 《泰州日报》 声明

其旷工多日 ，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撤销对潘某的授权， 侵犯了其名

誉权， 公司则认为登报是事实， 因潘

某不来上班， 电话也联系不到， 资料

也没有交接 ， 没有侵犯潘某的名誉

权。 法院认为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声明

时未进行特别标注， 而且潘某也确有

未上班的情形， 故潘某主张公司在报

纸上刊登声明侵犯其名誉权不成立。

在王某诉北京易初莲花连锁超市

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中， 王某认

为停职待查通知书、 告知书、 降职通

报、 返岗通知书、 解除劳动合同书中

所述内容没有事实依据， 且通过各种

方式向公司该北京地区的超市大规模

传播， 侵犯了其名誉权。 终审法院认

为， 超市在作出停职、 降级等处理决

定过程中， 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

情况下， 对王某的品行进行了负面评

价并大肆进行宣扬， 明显超出了内部

规章制度的约束范围， 超出了企业管

理内外事务的界限， 侵犯了王某的名

誉权。

民法典的影响

我国 《民法典 》 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 《民法典》 将人格权单

独成编， 彰显我国对人格权的重视。

在 《民法典》 之后， 用人单位该

如何应对劳动关系中的名誉权纠纷。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用人单位应更加重视劳动者的

人格尊严 ， 更加重视劳动者的名誉

权。

2.用人单位在管理过程中更加精

细化， 注重对劳动者名誉权的保护。

用人单位在管理过程中更应注重

事实， 如对劳动者的处理必须有事实

依据， 而且处分公布的范围及送达的

方式必须具有正当性 ， 如前案例所

示， 否则就很可能侵犯劳动者的名誉

权。

3.对于劳动者或用人单位侵犯名

誉权的行为， 受侵害的一方应积极通

过法律手段维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望、 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

价， 名誉权是我国民事主体享有的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利。 今年实

施的 《民法典》 在第四编 “人格权” 中对名誉权用专章进行了规

定。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是民事主体， 理所当然享有名誉权。 在

劳动合同的履行或终结的过程中，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难免会发生

争议， 由于利益、 立场与角度不同， 很可能相互指责， 甚至通过

各种社交软件、 媒体进行传播扩散， 导致侵犯名誉权的争议。 本

文结合在劳动关系中发生的部分名誉权纠纷案例， 从 《民法典》

的角度谈谈劳动关系中的名誉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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